
　　第五十条　关于两岸电视剧合拍立项阶段故事

梗概审批的办事指南 (省广播电视局)

　　一、政策说明

　　文件依据: «中外合作制作电视剧管理规定»

(２００４年广电总局令第４１号)第三条:省级广播

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中外合作制作电视

剧 (含电视动画片)的具体管理工作.第十一条:

直接从广电总局申领 «电视剧制作许可证 (甲

种)»的中方制作机构申请与外方合作制作电视剧

(含电视动画片),向广电总局申报.其他中方制作

机构申请与外方合作制作电视剧 (含电视动画片),

经所在地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同意,报广电总局

审批.

　　特别说明:中外合作制作电视剧可以采取联合

制作、协作制作、委托制作等三种方式,申报条件

及材料有所差异.对外合拍电视剧 (电视动画片)

发行许可证审核属行政许可事项,立项审核未列入

行政许可.该事项因涉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管理工

作,未列入网上办理事项清单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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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因电视剧管理权限下放,深圳市机构的申请材

料报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.

　　二、申报条件

　　 (一)联合制作电视剧立项申请条件

　　１广东制作机构须持有 «电视剧制作许可证

(甲种)»;

　　２广东制作机构应对联合制作的电视剧向广

电总局同时申报合拍电视剧题材规划;

　　３ 双方共同投资,包括以货币直接投资,或

以劳务、实物、广告时间等折价作为投资;

　　４前期创意、剧本写作等主要创作要素由双

方共同确定;

　　５共派创作人员、技术人员参与全程摄制;

　　６电视剧的国内外版权归双方共同所有.

　　 (二)联合制作动画片立项申请条件

　　１广东制作机构须持有 «广播电视节目制作

经营许可证»;

　　２广东制作机构应对联合制作的电视动画片

向广电总局同时申报合拍电视动画片题材规划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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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３ 双方共同投资,包括以货币直接投资,或

以劳务、实物、广告时间等折价作为投资;

　　４前期创意、剧本写作等主要创作要素由双

方共同确定;

　　５电视动画片的国内外版权归双方共同所有.

　　 (三)协作制作、委托制作电视剧 (含电视动

画片)立项申请条件

　　１广东制作机构须持有 «广播电视节目制作

经营许可证»;

　　２ 双方共同投资,包括以货币直接投资,或

以劳务、实物、广告时间等折价作为投资.

　　三、申报材料

　　 (一)联合制作电视剧立项申请材料

　　１申请书;

　　２ «电视剧制作许可证 (甲种)»复印件;

　　３每集不少于５０００字的分集梗概或完整的剧

本;

　　４ 境内外主创人员 (编剧、制片人、导演、

主要演员)名单及履历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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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５制作计划、境内拍摄景点及详细拍摄日程;

　　６合作协议意向书;

　　７ 台方法人注册登记证明 (为自然人的,应

提交履历)、资信证明.审批机关可以要求台方提

交经过公证的境外第三者担保书.

　　 (二)联合制作动画片立项申请材料

　　１申请书;

　　２ «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»复印件;

　　３每集不少于５００字的分集梗概或完整的剧

本;

　　４合作协议意向书;

　　５制作计划及详细拍摄日程;

　　６ 台方法人注册登记证明 (为自然人的,应

提交履历)、资信证明.审批机关可以要求台方提

交经过公证的境外第三者担保书.

　　 (三)协作制作、委托制作电视剧 (含电视动

画片)立项申请材料

　　１申请书;

　　２每集不少于１５００字的分集梗概或完整的剧本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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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３ 主创人员 (编剧、制片人、导演、主要演

员)名单;

　　４境内拍摄景点及拍摄计划;

　　５合作协议意向书;

　　６审批机关可以要求台方提供的相关资信证

明.

　　四、办事流程

　　１申请:申请人通过现场或邮寄方式向广东

省广播电视局政务大厅提交申请材料.

　　２ 受理:办理机关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在５

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.经审查,材

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,办理机关应５个工作

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.

　　３获取办理结果: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制作

出发行许可证之后,邮寄或传真至广东省广播电视

局,申请机构可要求邮寄或当场领取.

　　五、咨询方式

　　责任处室:广东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管理处

　　联系电话:０２０－６１２９２７２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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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办事网址:无

　　受理地点:

　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３３１号广电中心二期一楼

　　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电视剧管理处

　　联系电话:０７５５－８８１０２３１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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